
律政司司長在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

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的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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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師今日（四月二十七日）在立法會司法及法

律事務委員會會議就《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

排》的開場發言： 

  

主席、各位委員︰ 

  

  我很高興向各位委員和今日與會的法律專業團體代表介紹上星期我訪京期間與

最高人民法院簽訂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送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

排》（《新安排》）。 

            

  《新安排》的簽訂，是落實二○二三年《施政報告》的指定項目指標，回應兩

地法律界及當事人訴求，促進內地和香港法律制度的機制對接和規則銜接。 

  

  在我簡介《新安排》的要點及下一步的落實工作之前，我先扼述《新安排》簽

訂的背景。 

  

簽訂的背景 

  

  一九九九年，香港與內地簽訂了《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委托送

達民商事司法文書的安排》，簡稱《一九九九安排》，確定了兩地法院可以通過司

法協助相互委託送達司法文書的程序。《一九九九安排》實施了二十七年，相互委

託送達的案件數量大幅增加。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兩地就相互送達司法文書

提出的請求由一九九九年的 359 件增加至二○二四年的 2 388 件。 

  

  經過多年實踐，我們注意到，亦收到法律界、法定機構和市民等反映有「送達

難」的問題： 

  

  第一，受送達人不在提供的送達地址或下落不明。即使內地法院盡量協助調查

受送達人的新地址，但送達成功率仍然不盡理想。如不能以現有送達方式送達司法

文書，案件往往無法推進； 

  

  第二，委託送達環節較多，耗時較長。一些案件在內地中級或基層人民法院需

要委託香港法院送達的話，需逐級報送至高級人民法院，再送交香港法院，反方向

亦然，要走很多不同的程序，所花的時間比較多； 



  

  第三，香港當事人在內地送達司法文書，根據《一九九九安排》和相關法院規

則，須經香港法院委託內地法院送達，方式比較局限。 

  

  鑑於跨境民商事案件數量大增，而送達成功率偏低，《一九九九安排》需與時

俱進。為此，最高人民法院、香港司法機構和律政司經長時間審慎商討後，訂立了

《新安排》。這份《新安排》並非全新的安排，而是《一九九九安排》的優化版。

《新安排》生效之後，就會取代現行的《一九九九安排》。 

  

《新安排》的要點 

  

  關於《新安排》的適用範圍，我想強調，《新安排》只適用於民商事訴訟有關

的司法文書跨境送達，不涉及任何刑事案件、司法覆核案件以及對應於內地行政訴

訟的案件，也不涉及民商事案件判決的法律效力。 

  

  《新安排》有兩個大方向，以達到完善送達機制的目的。 

  

  第一個大方向是增加送達方式。除了委託對方法院進行送達，《新安排》提供

更多靈活選擇，以提升效率： 

  

  首先，新機制容許郵寄和電子方式送達司法文書，適應現代社會通訊習慣。 

  

  第二，容許通過受送達人所在地的受權主體，在香港就是香港的律師行和註冊

外地律師行，在內地就是律師事務所和公證機構，由他們向受送達人直接送達。 

  

  第三，在窮盡其他方式仍無法送達的情況，容許公告送達。 

  

  第二個大方向是提高送達效率。其中一個措施是最高人民法院經過與香港司法

機構協商，可以授權部分中級和基層人民法院與香港法院直接相互委託送達，減省

轉遞時間。另一項措施是，兩地法院會探索以電子方式互相轉遞文書。 

  

保障措施 

  

  接着我想介紹新送達機制對受送達人權利和防止濫用的保障。我必須強調，

《新安排》下的跨境送達申請必須先經兩地法院審批或親自處理；而且，對於如何

構成成功送達有嚴格規定，充分保障了與訟人合法權益。 

  

  跨境送達文書有兩地法院把關。根據香港現行有關送達的規則，一般而言香港



當事人是需要獲得香港法院批予許可，例如域外送達許可，才可以在香港以外的地

方送達文書。而香港法院批予許可是有嚴格的法律要求。就內地向香港送達，在大

部分情況下內地法院是負責送達文件的一方，或稱送達主體，又或者如果是《新安

排》第十五條的經受權主體代為送達的新方式，便需要內地法院經審查後，才可以

授權當事人自行安排由香港的律師行或註冊外地律師行直接送達。內地當事人不能

在沒有內地法院的許可或參與的情況下，直接向在香港的受送達人送達司法文書。 

  

  在保障受送達人知悉訴訟的權利方面，就如何構成成功送達，新機制以受送達

人收悉作為判斷有效送達的基礎。受送達人收悉的證明可以是執行送達法院出具的

送達回證或證明書、受送達人在送達證明文件上的簽收、電子系統顯示的收悉等；

又或者有一些情形，雖然沒有書面證明，但如受送達人向審理法院提及送達司法文

書的內容或者已經按照司法文書的內容去履行，亦可以判斷受送達人收悉。如果是

在其他規定方式都無法送達的情況下而採用公告送達，公告期是比較長的 60 日；

而且內地法院向香港公告送達的，發布媒體亦應當是在內地和香港有傳播力、影響

力的媒體。 

  

下一步工作 

  

  最後我想介紹《新安排》簽署後，下一步的落實工作。雖然《新安排》於上星

期簽署，但不會立即生效。《新安排》只會在香港完成相關程序，包括經立法會進

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對相關的法院規則作出修訂後才生效。過程中會充分諮

詢所有持份者，包括兩個法律專業團體。 

  

  為了令新送達機制早日實施，我們正連同司法機構和最高人民法院密鑼緊鼓地

進行各項準備工作，敲定其餘實施細節。我們的目標是在各方配合下，在今年第四

季將相關的法院修訂規則刊憲和提交立法會，爭取在今年內落實新機制。 

  

  我的介紹至此，稍後歡迎各位委員和代表提出意見和問題。多謝主席。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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